2024年三季度福山村光伏扶贫电站

收益分配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对巴林左旗村级光伏帮扶电站2024年第三季度电站收益进行分配的通知》（左农牧字〔2024〕184号）,《关于转<内蒙古自治区村级光伏帮扶电站收益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赤乡振发〔2022〕8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村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为巩固脱贫成效，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将上级划拨的光伏资金主要用于本村贫困村公益岗位设置，现视本村具体情况，若资金出现结余，可开展小型公益事业，或者困难脱贫户临时生活补助，支持用于发展带动脱贫群众就业较多、持续增收的产业，支持用于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规划项目。即巩固了脱贫攻坚结果，又有效的衔接了乡村振兴，为全镇百姓提供了整洁、干净、舒适的工作环境。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白音宝力格嘎查联村光伏发电收益资金。发电收益分配数8616.84元，国家补贴收益分配数8818.63元，合计17435.47元。

三、使用范围

用于发放公益岗使用衔接资金补助以外的差额工资，公益岗必须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男性年龄在16-69周岁之间，女性年龄在16-60周岁之间，普通劳动力、弱劳力或半劳力。小型公益事业必须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主。临时生活补助必须为因重大疾病、重大灾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贫困户、对整户失去劳动能力户、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户、无劳动能力户。

四、资金使用计划
1.计划用于公益岗工资；

2.计划用于小型公益事业；

3 .计划用于村庄卫生整治；

4.计划用于人饮自来水维修：

5.计划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维修
五、具体要求

（一）公益岗具体服务制由各村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具体要求如下：

1、宣传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市容环境卫生政策法律法规，积极参与文明镇、“村容整洁”村创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

2、引导村民自觉规范存放垃圾，协助村里教育劝说禁止乱设摊、乱堆物、乱张贴、乱涂写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3、做好责任区生活垃圾的收集及转运工作（每天清理2次）和宅前屋后的卫生公共保洁。

4、做好村委周边及所在企业外围、村级主干道路、桥墩的清扫保洁，及时清除电线杆、桥栏、墙壁等物体上的乱张贴、乱涂写。

5、做好责任区内垃圾点、垃圾车辆的保洁和环卫设施的保管养护。

6、是根据村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完成其它有关交办的工作任务。
（二）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及困难贫困户临时生活补助，用于发展带动脱贫群众就业较多、持续增收的产业，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规划项目必须经村委代表开会研究决定。

（三）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在贫困户申请、前期摸底排查、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分配比例结合实际拟定电站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并经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及分管领导对拟定电站收益分配使用方案进行评议，公示10天无异议后，报镇政府审核，同时留有会议记录及影像资料。

                                    福山村村委会

                                  2024年11月15日



